深圳光明—汕尾城区共建产业园推动产业转移专项扶持措施（试行）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对口帮扶协作实施方案(2023年-2025年)>的通知》、深圳市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深圳市与河源、汕尾、汕头、潮州、惠州市对口帮扶协作工作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紧抓“双区”建设重大战略机遇和新一轮深汕对口合作契机，加快推动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革命老区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对口帮扶合作园区企业享受深圳市光明区惠企政策的先行示范,打造特区老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改革创新示范基地，结合深圳光明—汕尾城区共建产业园的实际,制定本扶持措施。本扶持措施适用区域范围为深圳光明—汕尾城区共建产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
一、项目搬迁落户补助
对在园区内新设立或新迁入园区的企业，按照不超过其投资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1％给予奖励，每个项目最高奖励100万元。（责任单位：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城区光明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筹建办公室、汕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
二、企业投产补助
对在园区内新设立或新迁入园区的企业，投产当年产值达到一定规模后培育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给予奖励25万元。第二年全年产值绝对值增速达到10%以上的工业企业，给予奖励25万元。（责任单位：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城区光明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筹建办公室、汕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
三、厂房及配套设施租赁补助
[bookmark: _Hlk89698187]（一）厂房租金补贴
对在园区内新设立或新迁入园区的企业，按租赁厂房月租金的30%且不超过5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补贴，免租期内或已享受国有厂房其他租赁优惠政策的除外。（责任单位：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城区光明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筹建办公室、汕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
（二）厂房装修补贴
对在园区内新设立或新迁入园区的企业，按所租赁厂房面积给予50元/平方米装修补贴，最高补贴不超过15万元。（责任单位：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城区光明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筹建办公室、汕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
（三）宿舍租金补贴
对在园区内新设立或新迁入园区的企业统一租赁园区国有厂房配套宿舍作为员工宿舍的，自企业正式投产之日起，按100元/间·月的标准给予企业相关租金补贴。（责任单位：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城区光明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筹建办公室、汕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
四、物流补贴
对在园区内新设立或新迁入园区的企业，给予当年度物流运输费用总额的5%作为物流成本补贴，每年补贴额度不超过100万元，当年的物流成本补贴在下一年度支付。（责任单位：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城区光明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筹建办公室、汕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
五、鼓励专业第三方参与招商
探索园区招商主体市场化、专业化发展。聘请具有产业园区招商运营实操经验和一定影响力的社会资本或机构作为园区招商中介、招商大使，借助其丰富的社会资源和显著的行业影响力，为园区内闲置土地或产业空间开展招商。（责任单位：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城区光明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筹建办公室、汕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
本扶持措施中“超过”“达到”“最高”“不低于”等表述均包括本数；“园区的企业”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涉及固定资产、产值、物流成本等数额数据及其他需要认定的事项，以责任单位或相关职能部门审核认定结果为准。企业享受本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均需完整履行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事宜为前提，可同时依法享受其他各项优惠政策，但同一事项已享受优惠政策的不可同时享受。
本扶持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试行期二年，所需资金在深圳市光明区对口帮扶协作汕尾市城区专项资金中支出，实行总额控制，超出年度预算的，可按比例折算兑现。
本扶持措施与法律法规或上级规定不一致时，以法律法规和上级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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